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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涨稻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涨稻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与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聘用合同》，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

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项目（以下称“本次

新三板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于 2015

年 11 月 14 日出具了《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涨稻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

称“《法律意见书》”）。 

股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下发了《关于上海涨稻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现根据《反馈意

见》的要求对各项事项进行了充分核查，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的组成

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假设及相关释义均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本所律师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一、问题 4 （4）请公司详细披露报告期内线上营销的业务模式

及盈利模式、是否涉及互联网金融业务、是否需要取得相应资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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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合法合规，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7）请公司补充

披露业务过程中是否存在依托公共网络或专用网络在收付款人之间

转移货币资金的行为，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上述情况并对公司

是否符合《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 

【回复】 

1、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报告期内线上营销主要是通过线上的营销推广活

动，包括公司网站、微信公众号、电视营销等方式推广公司的产品，从而引导客

户至公司或公司的代理商等线下实体店购买公司的产品，最终在线下实现产品的

最终销售结算。公司商品最终销售结算为线下，因此不涉及互联网金融业务，不

需取得相应资质。 

2、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所有产品销售结算均在线下实体店中完成，销售

结算方式原则上均采用银行收款方式进行交易结算，极少数情况下会出现现金收

款，公司业务过程中不存在依托公共网络或专用网络在收付款人之间转移货币资

金的行为。因此，不适用《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不存在

违反《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线上营销不涉及互联网金融业务、不需要取得相

应资质，线上营销合法合规；公司经营不适用《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情形。 

 

    二、问题 13 请公司补充说明和上海市闵行区稻房珠宝店的关系，

公司或公司董监高是否曾参与投资、经营、任职于该珠宝店。请主办

券商和律师核查上海市闵行区稻房珠宝店是否和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双方之间的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回复】 

1、根据公司说明，公司与上海市闵行区稻房珠宝店（以下简称“稻房珠宝

店”）系代理关系，即稻房珠宝店代理销售公司产品。公司或公司董监高未曾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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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投资、经营、任职于该珠宝店。 

经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稻房

珠宝店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上海市闵行区稻房珠宝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310112600946099 登记机关：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类型：个体 经营者：王志伟 

组织形式：个人经营 注册日期：2013 年 8 月 15 日 

经营场所：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金汇路 528 号（东贸虹桥古玩市场）E015 

经营范围：珠宝、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除文物）、家具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稻房珠宝店系王志伟个人投资经营，经核查公司股东名册以及公司董监高提

供的关联情况调查表，并经公司说明，稻房珠宝店及王志伟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2、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明细数据以及公司与各代理商签订的代理合同，

公司销售给稻房珠宝店与其他代理商之间的产品均价对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产品均价 稻房珠宝 其他代理商 差额 差额比例 

2015 年 1-7 月 2,539.95 3,341.97 -802.02 31.58% 

2014 年 2,470.91 2,666.55 -195.65 7.92%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给稻房珠宝店的手表均价与销售给其他代理商的产品均

价存在一定的差异。 

经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看公司与各代理商签订的代理合同，比对公司销

售给各代理商同款产品之间的价格，发现公司销售给各代理商之间同款产品的价

格基本一致，未发现价格存在明显差异。造成上述产品销售均价差异的主要原因

为各代理商所代理的具体产品存在差异，公司产品主要根据各位艺术家的不同社

会影响力、艺术家的级别、产品所使用的工艺材质、艺术家本人作品在艺术品市

场及拍卖市场的价格等因素而定价，不同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异较大，公司复刻表

的产品价格在 3000元至 8000元不等，其中稻房珠宝店代理的产品为复刻表中较

低端的品类，产品单价较低，由此导致与其他各代理商之间销售均价形成一定的

差异。 

http://gsxt.sai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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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海市闵行区稻房珠宝和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双方

之间的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 

 

三、问题15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中，有重合情形。请公司

补充说明：（1）公司前五大客户重合的原因，前五大客户订单获得

的方式；（2）公司目前产品的销售方式和渠道；（3）公司针对前五

大客户重合所采取的措施；（4）公司、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与前五大客户的关系。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前述事项进行

核查，并就以下事项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对前五大客户是否存

有依赖；（2）公司、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前五

大客户是否存有关联关系，订单获得方式是否合法、合规。 

   【回复】 

1、关于公司对前五大客户是否存在依赖： 

    2015 年 1-7 月、2014 年度公司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合计占当期全部营业

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49.34%、96.74%。 

报告期内，公司 2014 年度存在单一客户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

50%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公司产品在 2014 年才正式开始销售，销售渠道与销售

模式还处于初步构建阶段。随着公司销售渠道的不断扩展，销售模式日趋成熟，

2015 年 1-7 月公司客户结构逐步优化，对单一客户销售收入的占比未有超过 50%

的情况。 

通过直销、代理、线上线下、会员制销售等销售方式和渠道相结合，公司形

成了较为全面且适合行业特性的营销网络和销售策略，有利于公司销售收入的增

长和市场份额的提升。2015 年 1-7 月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较 2014 年度大幅

下降，未来随着公司销售方式和渠道的逐步完善，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

司客户将更加趋于分散，公司将不会对单位客户构成重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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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为：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 占比 

2015年1-7月 

1 方亦涵 427,350.43  16.00% 

2 上海市闵行区稻房珠宝店 380,988.47 14.26% 

3 马贞永 222,222.22  8.32% 

4 上海锜楠实业有限公司 153,675.20 5.75% 

5 上海亿圣电子有限公司 133,504.27 5.00% 

合计 1,317,740.59  49.34% 

2014年度 

1 上海市闵行区稻房珠宝店 1,678,853.46 81.07% 

2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 140,470.10 6.78% 

3 景德镇市陶瓷研究所 119,658.12 5.78% 

4 九江市水墨沙龙茶艺有限公司 37,435.89 1.81% 

5 上海银泰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26,974.37 1.30% 

合计 2,003,391.94 96.74% 

其中，方亦涵、马贞永系个人客户，经核查公司股东名册以及公司董监高提

供的关联情况调查表，并经公司说明，方亦涵及马贞永与公司、公司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其他

客户股东或投资人及其董监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股东或投资人 董事、监事、高管 

1 上海市闵行区稻房珠宝店 王志伟 经营者王志伟 

2 上海锜楠实业有限公司 陆华、刘增健 执行董事刘增健、监事陆华 

3 上海亿圣电子有限公司 李怡、顾炜 执行董事李怡、监事顾炜 

4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 
安达投资有限公司、福

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郑颖、林黎、商建光、陶

立、韩国龙，监事薛黎曦 

5 景德镇市陶瓷研究所 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赖德全 

6 九江市水墨沙龙茶艺有限公司 宗建文 执行董事宗建文、监事王震敏 

7 上海银泰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杨秀莉、张荣华 执行董事张荣华、监事杨秀莉 

注：安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注册号为 3918158400003087 的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福

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为薛黎曦、陆晓珺。 

经核查公司股东名册以及公司董监高提供的关联情况调查表，并经公司说

明，公司、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客户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http://gsxt.sai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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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公司获得客户订单的方式为：通过代理商销售、公司直销销售、通过线上营

销及代理商会员导入等，公司订单获得方式合法、合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1）公司对前五大客户不存有依赖；（2）公司、公

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前五大客户不存有关联关系，订单获得方

式合法、合规。 

 

四、除上述问题外，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

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回复】 

    经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

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除上述问题外，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

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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